附件1

鄂托克旗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任务清单
	序号
	项目
	具体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行动方案共包括6个方面、46项具体任务

	1
	（一）强化产业带动效应，促进就业扩容（6项任务）
	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纳入2025年我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发改委
	工科局、能源局、农牧局、林草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人社局
	2025年3月底

	2
	
	大力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建设用地计划，优先提供用工支持服务。
	发改委
	工科局、能源局、农牧局、林草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人社局
	2025年底

	3
	
	强化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绿色产业、未来产业，持续扩充产业岗位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不断提升产业发展对就业的支撑作用，带动新增就业岗位2700人以上。
	发改委
	能源局、工科局、生态环境局、农牧局、人社局
	2025年底

	4
	
	加快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强化高质量生活性服务业多元化供给，加快构建“4+4”现代服务产业体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挖掘就业岗位。
	发改委
	人社局、能源局、工科局、文旅局、交通局、生态环境局
	2025年底

	5
	
	按规定用好用足延续实施税收减免、房租减免和补贴、普惠金融支持、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援企稳岗等各类惠企政策，确保应享尽享。
	市场监管局
	工科局、发改委、税务局、财政局、人社局、政数局、文旅局、能源局、鄂托克金融监管局支局
	2025年底

	6
	
	持续实施“暖商保”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进一步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低和分散个体工商户经营风险。
	市场监管局
	财政局
	2025年底

	7
	（二）优化供给联动机制，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8项任务）
	强化培训就业导向，对培训后6个月内签订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课时基准补贴标准上浮50%。
	人社局
	财政局、农牧局
	2025年底

	8
	
	选树培育具有地区特色、促进就业效果显著的市级特色培训品牌1个。
	人社局
	财政局
	2025年10月底

	9
	
	高水平举办综合类职业技能竞赛1场。
	人社局
	财政局、总工会、
教体局、财政局
	2025年10月底

	10
	
	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人才培养新模式，举办培训班，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人社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11
	
	紧盯能源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等技能人才缺口大的行业企业，提前对接供需，鼓励企业通过订单式培养化学、材料科学、生态环境、机电、物流等专业学生200人以上，推动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应届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达到90%以上。
	人社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12
	
	鼓励和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用工保障、岗位推荐等就业服务，给予推荐用工补贴和就业服务补贴。
	人社局
	财政局、政数局
	2025年底

	13
	
	积极争取获批1个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认定旗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个、公共实训基地1个。
	人社局
	总工会、财政局、
教体局
	2025年底

	14
	
	通过技能培训带动劳务需求，积极培育“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形成“特色产业+特色劳务”双品牌。
	人社局
	总工会、财政局、
教体局、各行业部门
	2025年底

	15
	（三）聚焦重点就业群体，提升兜底保障水平（13项任务）
	落实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3000元一次性生活补贴政策，实现补贴申领应享尽享。
	人社局
	财政局、工科局、
能源局
	2025年底

	16
	
	全年组织就业见习人员160人。
	人社局
	财政局、各行业部门
	2025年底

	17
	
	全年招募中小企业人才储备120人。
	人社局
	财政局、各行业部门、工信局、能源局
	2025年10月底

	18
	
	认定市级就业见习示范单位1家，积极申报自治区级及以上见习示范单位。
	人社局
	财政局
	2025年10月底

	19
	
	全年至少组织2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求职能力实训。
	人社局
	组织部、财政局、
团委、各行业部门
	2025年11月底

	20
	
	深入挖掘公共部门岗位资源，地区、部门事业编制总体使用率提高到95%以上。
	编办
	组织部、人社局、
财政局
	2025年底

	21
	
	国有企业招聘应届及择业期内高校毕业生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
	财政局
	组织部、人社局、
财政局、各国有企业
	2025年10月底

	22
	
	组织招募“三支一扶”10人、民生志愿者10人、西部计划志愿者10人。
	人社局、
团委
	人社局、团委
	2025年10月底

	23
	
	在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考录招聘中，对择业期内高校毕业生，不再对其是否签订就业协议、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限制。
	人社局
	组织部、编办、
财政局、各国有企业
	2025年3月底

	24
	
	组织开展退役军人就业技能培训10人，帮扶退役军人就业10人。
	退役军人事务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25
	
	开展残疾人就业技能培训10人以上，加大开发残疾人大学生公益性岗位，新增残疾人就业20人以上。
	残联
	人社局
	2025年底

	26
	
	持续优化妇女创业就业的政策、资源、环境，提供精准有效的女性创业就业支持服务。
	妇联
	人社局、残联
	2025年底

	27
	
	加快落实为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来我旗求职大学生提供短期免费入住服务政策，营造近悦远来求职创业良好氛围
	住建局
	人社局、财政局、
组织部
	2025年底

	28
	（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就业工作基础（6项任务）
	开展访企拓岗行动，推动人社政策落实落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社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29
	
	开展2025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确保青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社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30
	
	打造“暖城·暖岗”直播带岗服务品牌，实现全年云端送岗不打烊。
	人社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31
	
	全年召开不少于15场次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
	人社局
	人社局、各行业部门
	2025年底

	32
	
	打造“N+就业”联动服务新模式，推动“跟数据库”“一表通”人社服务应用场景、数据共享，鼓励发展“零工经济”，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人社局
	人社局、各行业部门
	2025年底

	33
	
	推进“暖城就业服务站”建设，依托党群服务中心、高校、商圈等，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建设集就业、社保、劳动维权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站点，统一站点标识和服务标准，实现对人口相对集中、就业需求大的苏木镇全覆盖，打造“一刻钟就业服务圈”。
	人社局
	组织部、社工部、
财政局、政法委、
各苏木镇
	2025年10月底

	34
	（五）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带动效应（2项任务）
	组织开展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评选资助。
	人社局
	财政局、工科局
	2025年11月底

	35
	
	落实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群体、返乡入乡农牧民工等重点群体首次创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
	人社局
	财政局、农牧局
	2025年底

	36
	（六）强化各项保障措施，助力劳动报酬稳健增长（11项任务）
	制定《企业用工保障服务清单》和《劳动力需求清单》，形成多部门联动就业用工服务联系保障机制。
	人社局
	发改委、工科局、
市场监管局、财政局、政数局、文旅局、
能源局
	2025年5月底

	37
	
	落实就业岗位归集机制，重大项目审批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提前开展用工需求调查摸底，按季度将用工需求推送同级人社部门，人社部门跟进做好用工服务保障。
	发改委
	人社局、各行业部门
	2025年底

	38
	
	农牧民转移就业人数保持在5200人以上，农牧民转移就业技能培训220人以上。
	人社局
	农牧局
	2025年底

	39
	
	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召开以“春风行动”和“金秋招聘”为主题的专场招聘活动。
	人社局
	人社局、各行业部门
	2025年10月底

	40
	
	大力推进以工代赈，积极开发就业岗位，想方设法促进农牧民务工就业，有效提高工资性收入。
	发改委
	农牧局、林业局、
水利局、人社局、
财政局
	2025年底

	41
	
	培育具有地方特色、行业特征和技能特点等带动就业能力强的劳务品牌，组织申报评选自治区级劳务品牌，评选市级劳务品牌1个。
	人社局
	农牧局、财政局、
发改委、林草局、
水利局
	2025年9月底

	42
	
	加强分类精准帮扶，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困难群体提供“一对一”就业援助，全年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0人以上，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人社局
	民政局、残联
	2025年底

	43
	（六）强化各项保障措施，助力劳动报酬稳健增长（11项任务）
	落实“两优惠、三补贴”政策，发放创业担保贷款950万元以上；对援助对象到企业就业、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保补贴；全年参加补贴性培训2000人，按规定及时兑现补贴政策；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作用，开发公益性岗位数量维持在120个。
	人社局
	财政局
	2025年底

	44
	
	开展“人社工作全领域、劳动用工全链条”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行动，覆盖劳动用工企业100%。
	人社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45
	
	完善就业与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的联动机制，对家庭成员实现就业且家庭人均收入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低保家庭，给予不超过6个月渐退期，对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必要的就业成本，在核算家庭收入时按规定适当扣减。
	民政局
	人社局
	2025年底

	46
	
	发布2024年企业薪酬调查信息，及时发布企业和分行业工资指导线，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建设。
	人社局
	总工会、各行业部门
	2025年10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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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托克旗就业促进行动工作专班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中发〔2024〕18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就业促进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25〕7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就业促进行动方案〉的通知》(鄂府发〔2025〕9号)文件精神，扎实开展就业促进行动，切实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现结合我旗实际，设立鄂托克旗就业促进行动工作专班，有关人员和工作要求如下。
一、专班成员
组  长：乌  都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白  丽      旗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局长
成  员：杨  磊      旗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刘  伟      旗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
孙  涛      旗委政法委副书记
郑世峰      旗委编办副主任
王晓燕      旗总工会副主席
刘思琪      团旗委副书记
何琴芳      旗妇联副主席
那音巴雅尔  旗残联副理事长
杜勇强      旗发改委副主任
宝音图      旗教体局副局长
何  杰      旗工信局副局长
方建云      旗公安局副局长
梁小平      旗民政局副局长
李思乾      旗财政局副局长
其格乐      旗人社局副局长
越海兵      旗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
李宝峰      旗住建局副局长
丁邵宇      旗水利局副局长
郝贵斌      旗农牧局副局长
任建设      旗文旅局副局长
李金昌      旗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
郭毅勋      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何舒婷      旗统计局副局长
乔世峰      旗能源局副局长
孔令刚      旗林草局副局长
苏振华      旗政数局副局长
高  伟      旗税务局副局长
宋晓波      乌兰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梁宇家      棋盘井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王亚静      蒙西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赵立恒      木凯淖尔镇人民政府
副镇长
那  顺      阿尔巴斯苏木副苏木达
乌东巴尔    苏米图苏木党群服务
中心副主任
柴  静      鄂托克高新区人才和
科技局副局长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旗人社局，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旗人社局局长白丽兼任。各成员单位确定一名联络员，由本单位承担相关职能科室负责同志兼任，负责日常工作。除工作专班组长调整外，副组长和成员如有变动，由成员单位相应岗位职责人员自行递补并报专班办公室备案。
二、工作职责
(一)工作专班要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市、旗委政府关于就业促进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推动落实我旗就业促进行动各项工作措施和具体任务，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安排部署重点工作，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按照旗委政府部署要求和就业促进行动任务分工，扎实推动本部门就业促进工作任务，并配备专门力量，加强联络协调，切实做好上下联动和横向合作，凝聚协同落实工作合力，推动各项任务按期圆满完成。
(三)工作专班建立月调度、季通报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议，听取各成员单位工作推进情况，对难点问题进行会商研判，协调跨部门相关事项，研究提出工作措施建议并指导实施，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